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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美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秀美和壮美与西方的美和崇高相对应，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但此说并不
合理。美的基本形态体现着某种美学基本理念，而秀美和壮美没有体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理念，也不与西方美学

的美和崇高相对应，故只是美的两个种类，而不是美的基本形态。中国美的基本形态是德性美和天性美，它们

分别体现了中国美学的两个基本理念：德性美主要体现了儒家的 “美是道德的完善”思想；天性美主要体现了

道家、禅宗的 “美在自然天性”的思想。同时，德性美和天性美作为两种美的基本形态，也形成了各自的内容

和形式的特性，如德性美具有以理节情、中和无邪、文质相合等审美特性以及方正典雅的风格；天性美则具有

放任性情、孤高超逸、形式独异的审美特性以及清淡自然的风格。德性美和天性美互相影响、渗透，同时也各

自独立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作为主流呈现为主导的美学思潮。在传统社会后期，德性美衰落，天性美成为

主导的美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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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的基本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它决定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特性。但是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中国美的基本形态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

缺失，就是套用西方美学的美和崇高之分，提出了秀美和壮美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而忽略了中西美学的差

异。中国的秀美和壮美并不与西方的美和崇高相对应，不能成为美的基本形态。有鉴于此，本文就这个课题

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和论证德性美和天性美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

一、秀美和壮美不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

美的基本形态与美学基本范畴是互相关联着的概念，美学基本范畴体现一种美学基本理念，美的基本形

态是一种美的范型。特定的美学基本范畴决定了特定的美的基本形态，美的基本形态是美学基本范畴的表现

形式，如西方美学的美和崇高既是一对美学基本范畴，也是一对美的基本形态。美学基本范畴和美的基本形

态是在前现代形成的基本的美学理念和美的范型，它不同于现代的具体的美学范畴和美的形态。如西方美学

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有美和崇高两种，它们是在前现代社会形成的美学理念和美的范型。而在现代社会，

由于审美经验的扩展，特别是由于 “审丑”的发生，美学基本范畴和美的基本形态发生了分化、扩展，衍化

生成出更多的美学范畴和美的形态，如悲剧、滑稽、丑陋、荒诞等。那么，中国古代美的基本形态 （或美学

基本范畴）是什么呢？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与西方的美和崇高相对应，中国古代的美的基本形态 （或美学基

本范畴）是秀美和壮美。王国维最先提出此说。他接受了康德和叔本华关于美和崇高的观点，提出了优美和

壮美 （宏壮）是美的基本形态。王国维在 １９０４年所写的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说：

美之中，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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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①

王国维接受了西方美学的美和崇高二分的观念，把这两个概念翻译为优美与壮美，并且当作普遍的美的基本

形态，运用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王国维的这一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界影响甚大，当代中国美学对这一观

点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造：其改造之处在于，把中国美学的壮美与西方美学的崇高加以区分，提出了壮美范

畴的中国内涵。其继承之处在于，把中国美学的优美和壮美与西方美学的美和崇高相对应，当作中国美的基

本形态。但事实上中国的秀美 （优美）和壮美 （宏壮）并不与西方的美和崇高相对应，也不是中国美学的基

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西方的美和崇高分别体现着特定的美学基本理念，它们之间存在着美学基本理念的

对立，由此成为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而中国的秀美和壮美并不体现着特定的美学基本理念，它们

之间也不存在着美学基本理念的对立，因此不能成为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所以，中国美学应当依

据中国审美实践和美学理论，得出自己的美的基本形态。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提出优美与壮美的区分之

后，又依据中国美学提出了 “古雅”范畴。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要避免照抄西方美学，而注重中国美学

思想的特殊性，寻找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美的基本形态；同时也可能意识到优美与壮美不能涵盖中国美的形态，

故提出古雅作为补充。

从源头上看，古代西方美学与诗学分立，美学不统领诗学，西方 “美”的概念是哲学思考的对象，具有

形而上的特性；而崇高最初是诗学概念，不具有形而上的特性。只是在近代，诗学与美学合流，美学成为艺

术哲学，美才成为艺术本质，崇高也才成为美学范畴。西方美学认为，美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和谐，是对人的

本质的肯定，因此产生愉悦的感觉。伯克指出，我们 “把美叫做一种社会特质；因为，当男人或女人———不

只包括人类，还包括其他的动物———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或者愉悦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和动物都能带给我们这

种感受），我们心中就涌起一种温柔和爱恋的情感；并且，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想要

接近对方，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② 而崇高不同，它基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体现着人对命运的抗争，并且肯

定了人性的伟大。崇高有史诗的原型，发源于古代悲剧，并且在新古典主义中得到定型。史诗歌颂人类祖先

的丰功伟绩；悲剧展现人类抗争命运而导致的悲惨结局，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新古典主

义赋予崇高以理性精神，同样保留了其悲剧性。因此，崇高既有对伟大人性的肯定，也有引起恐惧的悲剧因

素。柏克和康德对 “崇高”成为美学范畴起了决定作用。伯克将崇高与美对立起来，认为崇高不像美那样产

生纯粹的快感，而是产生面对威胁的恐惧感。他指出：“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

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

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换言之，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③ 康德把崇高与优美的

对立和悲剧与喜剧的对立联系起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地就在于前者触动了崇高感，后者则触动了优美

感。”④ 康德认为：“美的愉快和崇高的愉快在种类上很不相同，美直接引起有益于生命的感觉，所以和吸引

力与游戏的想象很能契合。至于崇高感却是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

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⑤ 因此，１９世纪美学把美和崇高对立起来，即 “依照柏克、

康德和索尔格的看法，崇高和美又是相互排斥的，以至于崇高的东西绝不可能成为美，而美的东西也同样不

可能成为崇高”。⑥ 总之，在西方美学体系中，美体现出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展现人性的美好；而崇高

体现出人与世界的对立和人对命运的反抗，展现人性的伟大。

中国美学以美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形态，并没有形成与之对立的崇高范畴和崇高之美。这是因为，中国

哲学不是西方那种主客对立的哲学，而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中国文化是人与世界和谐的 “乐感文化”，故没

有产生西方那种悲剧。中国艺术虽然也有悲的情感和悲惨的故事，但并没有西方那种带有必然性的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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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为人类的命运受天道主宰，是合理的、光明的，不合理的、黑暗的遭遇只是暂时的、非必然的，善

必将战胜恶，光明必将取代黑暗，因此即使有苦难和牺牲，其基调也是乐观的。中国艺术作品多以大团圆结

局，如 《孔雀东南飞》《感天动地窦娥冤》《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展现了人的悲惨命运，但其结局却体现了

人性的胜利，从而消解了悲剧气氛。如 《孔雀东南飞》的结尾是夫妻合葬，枝结连理；《感天动地窦娥冤》

的结尾是天地同怒、平反冤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尾是双双化蝶，比翼同飞。在这种艺术理念下，中

国就没有产生西方那种悲剧和悲剧意识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崇高精神，也就没有形成西方的崇高范畴。

中国的秀美不与西方的美相匹配。中国的秀美只是美的一种，它相对于壮美，是柔弱的、秀丽的、可爱

的美的形态。而西方的美相对于崇高，不一定是柔弱的、秀丽的，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比如幽默就可以归入

美的范围，但不能归入秀美范围。中国的壮美也不与西方的崇高相匹配。中国的 “天人合一”哲学与和谐的

美学观决定了壮美概念既体现出人的自我肯定，也体现出对世界的肯定，这里没有对世界压迫的反抗，而这

种主体性的反抗精神正是崇高的核心。不仅秀美体现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理想，壮美也一样是人与世界

的共情，体现了一种和谐关系。面对美 （包括壮美）的对象，产生了一种主体间性的 “感兴”，这种共情达

成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文心雕龙·神思》）这里登山、观海都产生了壮美的体验，但没有产生压迫感和恐惧感，也没有产生反抗意

识，而是达成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和谐境界。

中国美学认为优美和壮美都是美的形态，二者没有对立。“子谓 《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 《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 《韶》具有秀美的风格，而 《武》具有壮美的风格，但孔子认

为它们都达到了 “尽美”，也就是都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但 《武》毕竟有杀伐之音，因此孔子说它

“未尽善也”。庄子以大自然为壮美即 “大美”“天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仍

然以和谐为壮美的本质。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辉光之谓大”，这里的 “美”指秀美，“大”指壮

美，美 （秀美）和大 （壮美）并不具有美学基本理念上的差别，只有具体的形态上的区别，即壮美比秀美更

有光辉，更能普照四方。可以看出，在中国美学中，壮美并没有像崇高那样从美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美

学形态。

说秀美和壮美不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秀美和壮美不能涵盖所有美的种类和风格。

西方美学的美和崇高，涵盖了所有前现代的美的种类和风格，因此呈现为美的基本形态。而在中国美学中，

除了秀美和壮美之外，还有其他美学类型、风格存在，秀美和壮美并没有涵盖它们，比如前面提到的幽默，

还有我们将要论证的 “天性美”就没有涵括在秀美和壮美中，因此秀美和壮美不是美的基本形态。孟子所说

的充实之美 （秀美）和充实而有辉光之 “大”（壮美），也只是儒家规定的美的基本形态，而不包括道家规定

的美的基本形态。司空图的 《二十四诗品》提出了二十四种风格，其中绮丽、典雅、清奇等含有秀美之义，

而雄浑、劲健、豪放、悲慨等含有壮美之义。在这些风格之外，还有许多风格不能纳入秀美和壮美范围，如

自然、超诣、飘逸等。这些风格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很重要的，它们体现出 “天性美”这个美的基本形

态。这说明秀美和壮美并不能涵盖整个美学风格，它们并没有成为像西方的美和崇高那样的美学基本范畴或

美的基本形态。本文提出，德性美和天性美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是因为这一对范畴涵盖了全部中国美学风

格，包括秀美和壮美两类风格，也包括其他美学风格，并且更本质地体现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理念。这一点，

下面也将作出证明。

由于中国美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思辨的理论体系，而具有诗学化的特性，故没有像西方美学那

样提出明确的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这就是说，中国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不是现成的、显

现的，而是有待阐释的、隐在的，它还没有从一般的美的概念中分化出来，而需要我们去发掘。发掘、阐释

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从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出发，发现和推导出相

应的美学基本理念，进而确定相应的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另一个是从中国的审美经验出发，在中

国艺术以及诗学中寻找、归纳、抽象出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这两个途径体现了逻辑的方法与历史

的方法的结合，即以逻辑引导历史，以历史验证逻辑，把第一个途径与第二个途径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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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出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

二、“美”和 “妙”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的初型

从根本上说，中国美学思想根源于中国哲学思想，而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主要有儒、道两家，佛学思想在

后来传入并渗入其中。在春秋时期，在儒、道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两种美学思想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美的基本

形态的初型。此时儒家提出了 “美”的概念，道家提出了 “妙”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了两种美学基

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的初型。

我们先考察儒家哲学以及建筑于其上的美学思想体系，进而考察儒家提出的 “美”的概念。春秋时期，

社会变革，礼崩乐坏，孔子主张 “克己复礼”，但不是复原礼乐文化，而是改造、重建礼乐文化，即 “以仁

释礼”，使其由家国一体的宗法礼教规范变成家国同构的后宗法伦理规范。孔子选择了 “文”作为核心概念

阐释礼乐文化。《易经·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包括天文与

人文，天文与人文相通，有文化、文明意义，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文”也有 “美”的意义，《说文解字》

云：“文，错画也。”孔子尊崇周文化，称之为 “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

佾》），就是赞美周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美的风韵。孔子还提出了 “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这个文是外在风

度，是人格 （质）的体现，也包含着美的意义。后来，随着礼与乐的进一步分化，艺术初步独立，美就从

“文”中分化出来，专门表达审美意义。

为什么儒家用 “美”字来表达审美对象和审美体验呢？这要从 “美”的字源说起。对甲骨文和金文的

“美”字有多种解读：一种认为美字上面是羊，下面是大，故 “美”字的本义是羊肉之美味。第二种认为

“美”字的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是戴着羊头面具的巫师在起舞。还有人认为美的上部不是羊，而是羽毛制

成的冠；下部也是人，是部落酋长或巫师在舞蹈、作法。第一种 “羊大为美”说与甲骨文和金文中 “美”的

字形有所不符，而且 “美”的实用意义应该是后起的，巫术意义应该更原始，故其合理性不足。后面两种说

法比较合理，说明美起源于巫术仪式，“美”字具有神圣的原始意义。巫术仪式后来在早期国家形态中演化

为国家文化礼仪，如周代的礼乐文化，而 “美”字一方面保留了神圣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宗法礼教的属性。

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衰败，乐与礼分离，艺术 （乐）开始独立出来，于是 “美”专门指称艺术的性质，其

神圣意义转化为审美意义。儒家使用 “美”的概念来说明艺术的性质，体现了其理性精神。

儒家不仅以 “美”说明艺术的性质，还从哲学的高度阐释 “美”，证明 “美”是道的形象。儒家认为

“文”（包括艺术、美）归属于道，是道的显现，而道具有伦理本质，因此艺术和 “美”具有善的内涵，是道

德的完善。这样，春秋时代的 “美”的概念，就与善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善一体的思想。春秋时美

善没有充分分化，有时候美就是善的代名词。孔子说 “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虽然是讲择善邻而居，

但也有美要归附于善 （仁）的意思。同时，美与善也有所区分，美指善的形式，善成为美的内涵。孔子讲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强调艺术对道、德、仁的从属性，同时也指出

了艺术的自由性即 “游”的特性。孔子讲 “文质彬彬”，这里质为道，文 （美）为形式。朱熹进一步阐释了

孔子思想，说 “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① 总之，春秋时代的 “美”是儒家对美的基本形态的命

名，规定了善是美的本质，美是善的形式，“美”的这个基本特性为德性美奠定了基础。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美学体系内部不仅仅有一个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这不符合美学的辩证

法。应该有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如西方的美和崇高，二者互相制约、补充。

中国早期的美学基本范畴或美的基本形态不仅有儒家提出的 “美”，也有与之对应的道家提出的 “妙”。

道家也以道为本体，但与儒家的道不同，它不具有伦理属性，而具有自然性。何谓道？道是万物之本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是一种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也就是道遵从自身规律，不依从外在法则。道家反对伦理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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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６８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６

认为它泯灭自然天性，故主张无知无欲，与世界同一，成为自由逍遥之人。基于这个哲学观念，道家美学就

以自然天性为美的根据，逍遥游就达到美的境界，美成为自然之道的显现。但春秋时期的道家并没有以

“美”的概念作为美学基本范畴，因为道家反对礼乐教化和世俗艺术，而儒家的 “美”脱胎于礼乐文化，是

世俗艺术的属性，具有伦理本质，所以春秋时期的道家反对世俗之美，也摒弃 “美”的概念。老子对礼乐文

化持反对态度，否定世俗之美和一切艺术，认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一章）。他

以道之真来否定美，“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不用 “美”而用 “妙”的概念表达

自己的美学思想，从而提出了与儒家的 “美”不同的美的基本形态。

据考证，先秦时没有 “妙”字，“妙”字是汉代才产生的。“妙”的字源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

“妙”的初文是 “糭”。篆文中可见 “糭”字；《说文解字》也没有收录 “妙”，但收录有 “糭”字，故段玉

裁怀疑 “妙或作糭是也”①。“糭”字与玄的概念有关，有生成演化之意，老子用这个字说明道由 “无”到

“有”的生成②。还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即 “妙”的初文是 “眇”，马王堆帛书本 《老子》就把 “妙”写

作 “眇”。“眇”的意义是细小精微的意思，老子用来说明道的存在和显现。由于道是无，也是万物之有的根

据，所以道的显现在有无之间的精微处，需要 “常无欲”的体察。总之，春秋时期，老子以 “妙”（“糭”或

“眇”）来表达道的生成和显现。

老子认为 “无”是道的本性，道无形无声，不可闻见，成为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第十四

章》）。这就是说，道不是经验对象，而是超验对象，故归返自然才能把握道。老子主张返璞归真，达到无知

无欲，把现实世界虚无化，使道呈现为惟恍惟惚的道象：“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第二十一章》）如上考证，“妙”（“糭”或 “眇”）是道

的生成、显现方式，所以老子讲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

子·第一章》）。这里说明达到无欲的境界，就可以 “观其妙”，把握道精微的生成、显现。老子还说，“古之

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老子·第十五章》）。这里也是讲道不可以通

过经验认识，只有 “微妙玄通”才能体道。老子还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

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老子·第二十七章》）“要妙”也表达了 “妙”是对道的体

察、把握。

“妙”作为道的生成、呈现，为什么成为美的基本形态的初型呢？首先，这是因为道生成、显现的 “惟

恍惟惚”特性与审美体验相似。审美体验不是理性认识，不使用概念，而是审美意象的生成，而审美意象不

同于经验表象，具有朦朦胧胧的非自觉性。审美意象的生成是一个现象学还原的过程，是对存在 （道）的把

握。老子采用了 “妙”（“糭”或 “眇”）的概念，说明审美体验之精微，是道象从 “无”到 “有”的生成、

显现过程。在战国时代，庄子继承了老子的 “妙”的思想，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

默。”（《庄子·在宥》）同时又把这种 “妙”的概念转化为 “大美”“至美”。其次，就是 “妙”的初文 “糭”

或 “眇”带有生成、细小的含义，它与女性特定相关，暗含有美好的意义，所以到了汉代，就演化出 “妙”

字，以女性之青春年少进一步突出了其审美意义。战国时期的庄子，就发展了 “妙”的美好意义，并且用

“大美”“至美”来代替了 “妙”的概念。汉代以后，“妙”的概念虽然被美取代，但它仍然具有审美意义，

不断被使用，体现出天性美的特性。

总之，春秋时期，儒家的 “美”和道家的 “妙”成为中国美学基本范畴的初型，为中国美的基本形态奠

定了基础，也就是美和妙后来转化为德性美和天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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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 ６４８页。
参见邓锐：《“玄”“妙”字义与 〈老子〉生成哲学》，《文史哲》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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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性美和天性美成为美的基本形态

儒道两家美学思想都以道为本体，美是道的显现，但两家的道内涵不同，决定了美的理念的不同。儒家

的道是伦理法则，美是善的形式和道德的完善，故形成了德性美的基本形态。道家的道是自然法则，美是自

然天性的实现，故形成了天性美的基本形态。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转向发生了巨大影响，春秋时期的美的概念被普遍接受，用以说明艺术

以及一切审美现象。同时，儒家对 “美”的规定也得到深化，形成了 “美善一体”的审美规范，于是德性美

作为中国的美的基本形态得以确立。《中庸》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故人性体现道。

孟子推崇大丈夫人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把人格理想提升到

审美高度。孟子进一步对美作出规定：“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辉光之谓大。”（《孟子·滕文公下》）“充实之

谓美”虽然是对人格的道德评价，但也体现出一种美学基本理念。他把 “美”界定为道德的充实，也就是善

的极致就是美；而 “充实而有辉光”即有辉光之美即 “大”，“大”即壮美，这样就突破和发展了孔子的美是

善的形式的思想，而提出了美是至善的观念。这样，就大大提升了美的品格和地位，形成了一种美的基本形

态———德性美。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没有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而是伦理的内在超越，也就是通过至善而

达到审美境界。西方美学走的是认识论路线，即 “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而中国美学走的是伦理学路线，

认为美是道德的完善。于是，道德的充实成为美的基本规定。荀子进一步阐释了 “充实之谓美”。他提出

“美善相乐”（《荀子·乐论》），强调了美善一体；又提出了美是道德的 “全粹”：“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

以为美，故颂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

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致其至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

下。……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明也。”（《荀子·劝学》）荀子从人格修养出发，提出最高的境界是

“全”和 “粹”，即道德的完善可以净化心灵，终至达到 “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的审美境界。这样，

“德性美”就以 “全粹”而得到诠释。所谓 “全”，是指道德的全面性，仁义礼智信诸德具备，也就是达成了

“仁”这个 “全德”，这样的人格才能称为美。所谓 “粹”，是指道德的纯真，也就是具备了诚心，才能达成

美。为什么说 “粹”指 “诚”呢？因为儒家认为诚是善的最纯粹的状态，诚心能体道，诚通天道也通人道，

故孟子曰：“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也，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沿着诚的线索，儒家提出了 “修

辞立其诚”，这里修辞指语言之美，包括文学艺术，那么诚也是通达美、创造美的途径，美也是诚的表达。孟

子认为诚能达成我与道的合一，进入至乐境界，“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

上》）。在中国古代，乐与美相通，故 “乐莫大焉”也是达到了超功利的美的境界。中国美学具有审美现象学

的特性，它认为审美可以呈现道，美是道的体现，即 《文心雕龙》所谓的 “道之文”。诚作为一种现象学还

原的 “现象学剩余”，就是一种纯粹意识 （全粹人格），它使道作为一种德性美显现出来。

德性美有这样几个特性：其一，德性美具有美善一体的品格。它以善为美的本质，美为善的形式，故

“文以明道”；同时也提出美是善的极致，道德的充实即美。艺术、美具有鲜明的伦理属性，导致隐恶扬善成

为中国艺术的基本主题。孔子规定了德性美的内涵，即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

政》）。其二，德性美具有情理一体的品格。中国的道德是 “恩德”，以施恩—报恩责任规定人际关系，故以

“恩情”为本，在此基础上形成理性的 “恩义”①，所以要情理协调。德性美以情为美的内涵，又由理性主导；

既保持美和艺术的情感属性，又要以理 （礼）节情，所谓 “发乎情，止乎礼”，形成一种 “雅正”品格。其

三，德性美是一种 “中和之美”。它遵从中庸之道，情感不偏激，体现在风格上要 “温柔敦厚”，即所谓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其四，德性美具有内容与形式和谐的特性。它既反对华

而不实，也反对质而不文，主张形式符合内容。故孔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从而形成一种典雅之美。其五，德性美呈现出阳刚风格。儒家崇尚阳刚之气，《易经》讲 “天行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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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春时：《中国恩德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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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讲 “浩然之气”，故德性美也体现为阳刚风格，而与天性美的阴柔风格相对立。

与儒家确立了德性美规范相对应，庄子发展和改造了 “妙”的概念，形成了 “大美”“至美”范畴，建

立了 “天性美”规范。老子的 “妙”作为道的真谛，包含有美的涵义。但老子以 “妙”对抗礼乐文化，与通

行的美的概念完全对立。庄子处于战国时代，美的概念已经通行于天下，而且艺术已经从礼乐文化中独立，

不使用美的概念很难阐释艺术的本质；而且 “妙”主要还是哲学概念，虽然有美的含义，但并不突出，不能

充分表达艺术的性质。因此，庄子也采用了美的概念，但对通行的美的概念作出了新的解释，把它作为道的

属性。同时，庄子也继承了老子的 “妙”的概念，提出了 “妙道”“极妙”“大妙”，用以表达道的内涵或体

道的状态。但是，庄子更多地使用了美的概念阐释道，从而完成了由 “妙”到 “美”的过渡。庄子继承了老

子的虚无思想，提出 “心斋”“坐忘”“虚室生白”，道以淡然超越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 “大美”“至美”。

庄子认为，真美在于自然天性，而世俗社会则磨灭了美，所以 “夫无庄之失其美”，“皆在炉锤之间耳”。庄

子也反对世俗之美，认为一切人为的文化都是伪，因此艺术不合乎天道，不是真美。他说：“钟鼓之音，羽旄

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

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庄子·骈拇》）但庄子又认为有真美即 “大美”“至美”，这就是道之美。道之美无

声无形，不能用经验感知，而只能在清静无为的逍遥中体验、直观。所以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

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这就说明了天地之大美显示了万物之理———道。庄子

认为真正的美是 “天乐”，所谓天乐，即他假托黄帝演奏的音乐，“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

乐”（《庄子·天道》）。天乐就是以虚静之心，达到与天道一体的境界。庄子的自由概念即逍遥，逍遥游即回

归自然天性，达成人与自然的一体化，此即审美化的生存——— “至美”“至乐”。他假借老子之言：“孔子曰：

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田子方》）庄子认为道

法自然，故朴素为真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庄子推崇恬淡之美，“淡然无极而众

美从之”（《庄子·刻意》）。因此，庄子认为只要达到朴素 （自然），世俗之 “丑”也为真美。庄子塑造了支

离疏、哀骀它等肢体畸形、相貌丑陋的形象，他们活出了自然天性，故成为真美之人。老子与庄子的美学思

想有相同之处，都主张美在自然天性；但也有所不同，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抱残守缺达到妙的领悟；而庄子

则要任性情，超脱世俗，伸张自我，作逍遥之游，领略天地之大美。这样，道家由 “妙”到 “大美” “至

美”，确立了天性美作为美的基本形态。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禅宗思想也渗入美学，丰富了天性美的内涵。禅宗通过 “明

心见性”理念，将对生命本质的觉悟融入审美，主张顿悟、直观，形成了 “简、空、寂、真”的独特审美理

念。禅宗美学思想催生了山水田园诗和观赏自然风景的散文，以及写意性的文人画、水墨山水、书法等，并

且对园林、茶道、插花等生活艺术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天性美的核心是一种超逸精神，“超”指超越世俗规范，“逸”指放任自然天性。具体地说，天性美有以

下几个特性：其一，天性美与德性美的世俗主义倾向不同，它突出了超越性。它超越现实世界和世俗之美，

追求旷达、幽远的境界，达成 “大美”“至美”。其二，天性美突出了自由性。它疏离伦理道德，而回归自然

天性。庄子批判 “丧己于物”与 “失性于俗”，超脱世俗羁绊，追求逍遥自由。其三，天性美破除了儒家文

质关系的规范，突出了艺术的形式美。本来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文饰，但因为 “质”为道德，是道家祛魅的

对象，故天性美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抑质而扬文的倾向。庄子汪洋肆意的散文，突破了儒家的 “辞达而已

矣”的规范，也扭转了老子的简朴文风。其四，天性美放任性情。它体现了情理分离趋势，突破理性羁绊，

使情感获得解放。本来道家崇尚自然，而自然即无知无欲无情。但由于人的自然也包括人的原始天性，包括

欲望情感，故庄子表达了追求自由的激情；魏晋风度张扬自然天性，由无情走向任性情，以情感反抗理性的

桎梏：王弼以性情为理的根据，向秀称：“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①。其五，天性美具有冲和品性。道家

主张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故天性美具有阴柔品质和冲淡素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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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美不是直接反抗伦理教化，而是以回归自然逃避、消解理性规范。天性美也不表现出刚烈之气，而形成

了淡泊、宁静的气质。其六，天性美注重自然审美，开辟了自然美的领域。庄子提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刘勰提出 “人文”之外的 “天地之文”，使得自然界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形成了自然美的形态。天性美通

过自然审美，寄托其逃避世俗的超逸精神，也开辟了中国艺术的 “写景抒情”传统。

四、德性美和天性美的历史呈现

德性美和天性美作为美的基本形态，经历了生成、演化的历史行程。先秦时代形成了德性美和天性美两

种美的初型，但是，其时中国美学思想刚刚从礼乐文化中脱胎出来，故德性美和天性美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思

想观念存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建构和艺术表现，也就没有充分地呈现为美的基本形态。秦以后，这两

种美学基本范畴得到理论建构，并且在艺术实践中比较充分地呈现为美的基本形态。德性美和天性美作为美

的基本形态，在历史中各自独立发展，获得了审美经验的充实，形成了两种审美思潮。同时，两种美的基本

形态也不是孤立绝缘的，而是互相渗透、吸收，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儒、道 （禅）思想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特

性。例如，儒家美学思想主张美善一体、以理节情、文质彬彬，但德性美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儒家美学思想，

它既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从而突破了伦理主义，进一步突出

了艺术的情感性、形式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审美超越性。再如，道家思想主张无知、无欲、无情，

但无知、无欲、无情的艺术和审美体验不可能存在，因此天性美偏离了这个思想，吸收了儒家美学的情感论

思想，导向了任性情。这就是说，并不存在纯粹的德性美或天性美，它们互相影响、渗透，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共存，并且形成了德性美或天性美主导的审美思潮。

在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中，德性美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天性美取代，这就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趋势。大

体上说，在传统社会前期即宋以前，儒家思想居于强势主流地位，故德性美具有主导性，虽然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出现了天性美主潮，但在唐代复归于德性美主潮。而在传统社会后期即宋以后，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弱

化，审美的超越性得到强化，故天性美具有了主导性，成为主流思潮。这里简略地叙述一下秦以后的中国美

的基本形态演变的历史。

德性美在汉唐气象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立。汉代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并且确定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文化格局，这为德性美的进一步确立、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汉代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 《诗大序》

中，《诗大序》以儒家思想解读 《礼记》，提出了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艺术宗

旨，肯定了美在道德的完善。它进一步提出了言志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志

是情理合一的，既是个体的思想感情，又体现出道的理念。《诗大序》提出了以理节情说：“故变风发乎情，

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些观点为德性美提供了理论支撑。除了 《诗大

序》之外，董仲舒也为德性美提供了哲学基础。董仲舒基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美在天地之和，而和生万物，

于是美就具有了人伦属性。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比德说，认为山水之美在于象征了君子人格，这里进一步

肯定了美的伦理属性。总之，汉代美学进一步为德性美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的艺术也主要体现了德性美。汉代的宫室建筑阔大、厚重、庄严，呈现出一派帝国气象。汉代的雕

像也呈现德性美，如霍去病墓前的石像、石兽以其 “雄浑朴拙”的美学风格成为汉代艺术的典型代表。鲁迅

曾评价 “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①，折射出汉人的大国自豪感。汉代艺术主要形式之一是汉赋，汉赋以

铺张扬厉的描写讴歌了大一统的王朝，体现出雄壮宏伟的风格。如司马相如的 《上林赋》、张衡的 《两都赋》

等，都极尽张扬铺陈之能事，体现出皇家园林和都市、宫室之壮丽。汉乐府 《古诗十九首》风格质朴自然，

体现了悲慨之气，被刘勰称为 “五言之冠冕”。后来的建安文学也体现出一种 “慷慨悲凉”的风格，进一步

深化了德性美。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范式为之一变，天性美得到确立和充分发展，取代德性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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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迅：《致李远》，《鲁迅全集》第 １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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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消退，而黄老思想兴盛，产生了玄学。美学也偏离了儒家思想，体现了道

家思想，故形成了天性美的主潮。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主潮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疏离宗法礼教统治下的世俗世界，讴歌山水田园生活，表达对世俗生活

的厌倦和对自然天性的追求。“黄老告退，山水方滋”，自然审美自此诞生。谢灵运游历山川，抒写自然风光；

陶渊明弃官归隐，赞颂田园生活，表达了脱离世俗、追求自由的审美理想。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以超逸的审美理想造就了独立人格，形成了魏晋风度，体现了追求自然

天性的审美风范。魏晋士人品评人物，不依据道德礼法，不推崇功臣贤士，而崇尚超脱世俗的人格之美，那

些特立独行乃至惊世骇俗、非圣无法的士人成为人格典范。阮籍放浪纵情，作穷途之哭；王右军率性随意，

坦腹东床，皆为人称道。嵇康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与世俗合流，坚持精神自由，成为魏晋文学批判

精神的典范。王羲之的书法创作深受玄学影响，其 《兰亭序》的萧散意境，将山水之趣与人生感慨融入笔

墨，展现 “鸢飞鱼跃”的自然神韵，体现了道家 “独化于玄冥”的哲学思想。

再次，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体现了生命意识的觉醒，表达出对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魏晋文学的独

特深度在于超越了伦理事功，而直面生死课题，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陆机临终哀叹 “华亭鹤唳，岂可复闻

乎”，体现出面对死亡的诗意的悲情。魏晋名士深切体验到生命的短暂和虚无，故放浪形骸、率性任情，追求

真实的人生。魏晋文学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发展了道家的哲学精神，超越了儒家的伦理意识，而具有了形而上

的高度。

最后，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体现在艺术抒发不平之意，风格趋于悲苦，偏离了乐感文化传统。嵇

康 《琴赋》曰：“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才干，则

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归。”这种悲苦风格，体现了那个黑暗时代士

人的普遍情绪，也是天性美的体现。

在美学理论方面，天性美也渐成主流。西晋陆机的美学思想偏于道家。他主张艺术创作要贯彻道家的

“虚静”原则。陆机在 《文赋》中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指出了诗歌的两个基本属性，一个

是内容主情，一个是形式华丽，这就脱离了儒家以理节情的束缚，导向了纯情说；也偏离了儒家重思想内容

的艺术规范，注重了艺术形式，这两点都为天性美成为主潮开辟了道路。此外，他以 “绮靡”论诗，体现出

当代诗风的天性美特质；以 “浏亮”论赋，体现出汉赋传统的德性美特质。

刘勰的 《文心雕龙》是魏晋南北朝美学 ／诗学理论的代表。他以儒家思想为框架，同时以道家思想填充
其中，形成儒家思想为表、道家思想为里的格局。他首先提出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宗旨，认

为文章阐释圣人之言，传达天道，从而遵守了儒家美学思想，体现出德性美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强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认为文章表达

自然之情，弘扬了道家美学思想，体现出天性美的精神。他在 “圣因文而明道”的 “人文”之外，还提出了

道直接显现的 “天地之文”即自然美，论证了自然美独立于伦理的性质。他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

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

耳！”③ 自然美具有道本体的依据，离开伦理教化而独立存在，充分体现了自然品格，这是一种天性美理念的

表达。刘勰也对美学风格作出了归类，提出 “八体”。《文心雕龙·体性》云：“总其归涂，数穷八体。一曰

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④ 这八种风格中典

雅、壮丽贴近德性美，而远奥、轻靡贴近天性美，两种美的基本形态似乎达成了一种平衡。总体上看，刘勰

这种儒道美学思想的二元论体现出德性美与天性美的对立，但偏向天性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注重形式，讲求辞采声韵，骈文发达。南朝萧统编选的 《昭明文选》，体现出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对于天性美的偏重。《文选》提出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强调文学的形式特

征，其选编的作品也偏重于形式华美。《文选》对谢灵运的推崇也体现了对天性美的推崇。它把陶渊明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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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主要依据也是嫌其风格平淡而辞采不足；虽然评价偏低，但基本上还是给予肯定。萧绎偏重文章的形

式美：“至如文者，维须绮鄃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① 萧纲说 “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

放荡”（《戒当阳大公书》），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可以不遵行纲常礼教而自由创造，表达了那个时代自由放任的

天性美思想。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学形式突破了德性美的文质相合的规范，突出了形式之美。

唐代是德性美主导并与天性美融合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至于唐代发生了反转，德性美作为

主流思潮回归，并且吸收了天性美的因素而得到丰富、发展。唐代韩、柳发动的古文运动，作出了逆转魏晋

南北朝的天性美思潮的努力。它主张文以载道，抵制佛老思想，反对骈文和形式主义，推重古文和质朴文风，

最终形成了德性美的主导格局。同时，魏晋南北朝形成的天性美也没有消失，它保存下来、与德性美互补、

互渗，从而使唐代艺术和美学思想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如六朝时期形成的诗歌形式规范，在唐代得到

发扬，形成了格律诗。

唐代的美学融汇了儒道佛思想，但德性美是主流。在美学理论上，唐代诗僧皎然写作了 《诗式》，把儒

家思想与佛学思想、道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 “真于性情，尚于作用”的纲领。它把诗歌的风格分为十九

种，其中高和逸成为主要的两种类型，故 《诗式·辨体》云：“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

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② “高”贴近于德性美，“逸”贴近于天性美，其余风格可以分别归入这两

类风格。《诗式》的美学思想儒道佛混合，但似乎更偏重儒家美学思想，其中十九种美学风格中多数偏于德

性美，如高、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达、悲、意、力、远等。这表明，唐代的美学思想还

是以德性美为主导，但超逸精神已经内含其中。

唐代艺术体现出德性美的主潮，也融合了天性美的因素。唐代的诗歌特别是初唐、盛唐、中唐诗歌体现

了盛世大国的审美理想，慷慨豪迈的边塞诗、忧国忧民的时政诗、思乡怀旧的感遇诗等等，都贯穿了儒家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志向，展现了德性美。特别是诗圣杜甫，以其沉郁顿挫的诗作，书

写了那个时代士人的家国之思。白居易、元稹的讽喻诗提出了干预时政、为民除弊的宗旨，“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体现出儒家济世救民的世界观。唐代的宫殿建筑也呈现宏阔壮丽的风格，“九天阊阖

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展现了大唐的雄伟气象。颜真卿的书法实践也体现了充实的美学范畴，它饱含忠

烈之气，笔法刚正雄健，同时又以方圆藏露达到 “中和之美”。唐代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

居后，而且 “逸品”是 “不拘常法”的 “雄逸”，表现出一种雄壮、豪放之气，说明德性美还居于主导地位。

唐代也存在着天性美思潮，其理论代表为 《二十四诗品》。晚唐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可以看作 《诗式》

的扩展版，但它体现出偏重天性美的倾向。这是因为司空图处于晚唐，盛唐气象不复存在，故德性美不再体

现时代精神，而天性美渐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二十四诗品》概括了二十四种美学风格，主要体现了道家

美学思想，可以说是超逸精神的表达。其中司空图最推重的是冲淡风格，它渗透到其他美学风格之中，体现

了超逸的美学精神。这种超逸的美学精神在对二十四种风格的诗性描述中得到表现，它们几乎都是用道家思

想给以形象的解释，达到了天性美的境界。

唐代艺术也有表现天性美的类型，其代表有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他们厌倦世俗生涯，流连山水之

间，追求自然情趣。李白游历天下，放浪形骸，诗作呈现出超然不群的精神。王维寄托身心于辋川别墅，以

自然意象传递禅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 《竹里馆》）孟浩然的诗

作和隐逸生活都体现了旷达的人生理想，“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

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 《赠孟浩然》）张旭的 “狂草”也体现出超逸的美学精

神。唐代的天性美，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性美，它融合了德性美，故少阴柔、颓靡之气，而多呈现出

健朗风格。

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进入后期，主流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宋明道学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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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萧绎：《金楼子疏证校注》下，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７７０页。
李壮鹰：《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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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文以害道”的观点，把德性美推向伦理主义的极端，也压制了天性美。但是，情感美学反拨了伦理主

义，推进了天性美的发展。宋代以后，中国美学形成了两个趋势：其一，虽然仍然有德性美与天性美两种美

的基本形态的区分，但是德性美与天性美的互渗、融合趋势加强，二者的边界趋于模糊，形成了此中有彼，

彼中有此的态势。于是德性美也不仅仅表达伦理思想，也抒发个体的生存体验；天性美也不仅仅追求自然意

趣，也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其二，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衰落，德性美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天性美。天

性美通过对德性美的冲击和渗透，主导了中国美学的发展。

从美学理论上看，宋代以后道家思想与禅宗思想融合，丰富了天性美。禅宗强调内心的体悟和精神的超

越，追求一种空灵、寂静、简约的境界。严羽吸收了禅宗思想，在其 《沧浪诗话》中提出 “妙悟”说，排除

了理性认识：“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还提出 “兴趣”说，

认为诗的主旨是 “吟咏性情”，与理性无关：“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

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看出，他推崇平淡冲和的

风格，体现出一种超逸精神。严羽对诗品的归类也体现了这一种倾向，他说：“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

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中高、古、深、长以及飘逸、凄婉偏于天性美，而

雄浑、悲壮偏于德性美。梅尧臣、欧阳修都推崇平淡美，苏轼认为最高的审美境界是 “淡泊”，提出 “寄至

味于淡泊”①；“所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② 范温也提倡简易闲淡：“必也备众善而自韬

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做到 “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

行之于简易”③。此外，宋代美学理论也突出了 “韵”的概念，使其成为艺术的超理性内涵，体现出天性美的

艺术观。这一点，后面有详细阐述。

宋代的艺术呈现出简洁、平淡、含蓄的风格。宋代主婉约的词兴盛，虽然也有陆游、辛弃疾代表的豪放

派，但婉约派仍然是主流。婉约派的词作重点不在家国之思，而在抒发个体心情意绪，体现出一种超逸心态。

苏轼虽然有 “大江东去”之豪迈，但心向道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 《庄

子》，喟然叹息曰：‘吾昔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 《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其文为之一变”④，

苏轼表达对人生意义的深沉思考和苍凉情绪，这种思考和情绪最终归于放达、平淡。宋代书法在继承前代传

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 “尚意”风格，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宋代开始山水画

兴盛、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营造了淡泊的意境，并且以 “逸”为上品。唐人论画，把 “逸品”置于神、妙、

能品之下，位居最后一等，而宋人黄休复的 《益州名画录》以能、妙、神、逸四格品画，置逸格为绘画之最

高品位，在其他三格之上，这表明天性美成为主导的美的范式。黄休复界定逸格云：“画之逸格，最难其俦。

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逸格尔。”⑤ 清人恽格说：

“高逸一种，盖脱尽纵横习气，淡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⑥ 可见 “得之自然”

“淡然天真”是逸品的基本特性。在元代以 “四大家”为代表的画作中，“逸”更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四大

家中成就最高者是倪瓒，其画风格简、淡，人称 “无人间烟火气”。他还提出了 “逸气说”的画论。明代董

其昌在 《画旨》中提出 “南北宗论”，将山水画分为 “南宗”（王维、米芾、倪瓒）与 “北宗”（李思训、马

远、夏圭）。他推崇南宗以水墨、写意为主，追求逸品、意境空灵、淡远，表达孤傲淡泊精神；而贬低北宗以

青绿重彩为主，注重写实，风格富丽而缺乏超越意蕴。这体现出偏重天性美的思想。八大山人画作 “孤高冷

逸”，出现了 “哭之笑之”的鱼鸟，以荒诞意象传递 “离相”后的本真生命，将情感转化为对空性的体悟。

郑板桥等 “扬州八怪”的作品，突破正统画法，具有突出的艺术个性，表达不平之气，体现出深远意境。

６６１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３４页。
范温：《潜溪诗眼》，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３７３页。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４２１ ４２２页。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何韫若、林孔翼校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 １０页。
恽格：《南田画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１５页。



德性美和天性美：中国美的基本形态

宋以后的工艺、建筑也体现出天性美特性。宋瓷色彩淡雅自然，形制简洁清秀，体现了冰肌玉骨的审美

意趣。宋代宫室建筑出现飞檐，改变了汉唐庄严厚重的风格，体现出轻灵飞动的风韵。宋以后的园林艺术发

达，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追求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形成了自然天成的风格，体现出平淡、幽远

的审美情趣。明代家具保留材质本色，造型简约流畅，体现了简朴自然的风韵。至此，天性美作为主导思潮，

融合了德性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明清小说中产生了一朵奇葩，就是带有贵族精神的 《红楼梦》，它突破了儒家美学的理性主义倾向，无

情地揭示了社会的腐朽没落、女性的悲惨命运和爱情追求的夭折；同时也借助佛道的空无思想，展示繁华散

尽、群芳零落、情缘了断的结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表达了生存虚无的观念。

这一结局不仅改变了 “大团圆”的老套路，创造了中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悲剧性作品，也体现了对世俗人生

的反思和对真正的生存意义的追求。《红楼梦》中的代表人物，也分别体现了德性美和天性美：贾宝玉和林

黛玉，反叛传统道德和人生道路，追求自由的生活，体现出天性美的人格；薛宝钗则 “随分从时”，是标准

的传统女性，体现出德性美的品格。在传统社会后期，美学思想偏离了德性美主流，而肯定天性美，故赞美

了宝、黛形象，而对宝钗形象有所保留。可以说，在 《红楼梦》中，天性美达到了极致。

在传统社会后期，德性美与天性美融合，并且形成了天性美的主导倾向，这种历史趋势在理论上主要表

现为三点，一是情本体论，二是韵味说，三是境界概念。

首先是情本体论形成，表明审美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天性美成为主导。本来艺术表情，发源于儒家美学，

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共识。但儒家美学认为情受制于理，要以理节情，故德性美成为主导。后来情理逐渐分离，

情感获得独立性。这个过程形成了儒道美学思想的融合。道家美学思想解构了儒家美学的理性主义，也吸收

了儒家美学的情感论思想，把 “以理节情”变成了主情论。而在魏晋南北朝美学中，道家美学吸收了儒家美

学的情感论，由 “无情”转为 “任性情”。在明中叶以后产生了情本体的美学思想。冯梦龙在 《情史叙》中，

认为情乃宇宙本体：“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冯梦龙主张以 “情教”代替

“礼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于是情取代理 （道）而成为本体，成为审美和艺术的依据。汤显祖提

倡艺术的 “至情”，把审美情感与世俗情感区别开来，确认了审美情感的本真性。李贽认为天性良知是未被

闻见道理污染的 “童心”，主张为文者必须恢复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童心说》，

《焚书·卷三》）李贽以童心取代了理的本体论地位，肯定了 “文”的真情本质。公安派和袁枚倡导性灵、性

情。总之，情本体美学的发展，使艺术突破伦理规范，回归自由天性，从而为天性美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韵”的概念通行，也表明天性美成为主导。德性美受伦理规范，意义显明，故有 “诗言志”之

说。而天性美表达自然天性，其内涵含蓄高远，不可穷尽。韵的概念揭示了艺术审美意义的超世俗性和非自

觉性，即艺术有不可言说、只可体味的 “意义剩余”，体现了超逸精神，这正是天性美的特性。魏晋时期用

韵来品评人物之美，指称其性情淡远高致。谢赫也以 “气韵生动”来说明绘画的灵动内涵。唐司空图提出

“味外之旨”和 “韵外之致”，揭示艺术的审美超越意义。宋代美学把 “韵”作为艺术的基本特性，体现了天

性美的超理性内涵。苏轼、黄庭坚等都推崇 “韵”，范温甚至提出：“韵者，美之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

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①。“韵”有丰富的内涵，范温在 《潜溪诗眼》中把 “韵”解释为 “有余意谓之

韵”，“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同时还提出韵具有不俗、潇洒、传神、简而穷理等内涵。明代

陆时雍也指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

（《诗镜总论》）清代王士?倡导 “神韵”，以 “神”突出了艺术的超逸精神。总之，韵的概念体现了艺术的超

理性的审美内涵，为天性美作出了理论阐释。

最后，境界概念蕴含了审美超越性，肯定了天性美的超逸精神。境的概念出自佛教，它意指空幻的心灵

世界，区别于实在的世俗世界。唐以后境界概念进入美学领域，指称艺术达到的超现实的审美高度，于是艺

术就不属于此岸的道德世界，而指向彼岸的理想世界。唐代的王昌龄已经提出 “物境”“情境”“意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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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未论证境界的超越性。释皎然提出 “文外之旨”，更进一步用佛教的境界概念来阐释诗的超越性，他

说：“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聆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

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天言道合，至境而同哉？”（《诗式中序》）司空图提出 “象外之象”，刘禹锡提出 “境

生象外”。严羽以禅论诗，倡导顿悟而成诗境。最后王国维系统地提出了境界说，确定了审美为超越现实的最

高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

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

词话》）总之，境界概念表达了审美超越性，为天性美的超逸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

确立德性美和天性美是中国美的基本形态，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美学性质的认识，而且有利于中国现

代美学的建设。中国的现代美学面临着美的基本形态的现代转型问题，如何利用中国美学的思想资源，把德

性美和天性美转化为现代有中国特色的美的基本形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中国美学界应该在这

个问题上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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